
广东开放大学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协议书 

甲方：广东开放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乙方：广州市驴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为了加强学生校外实践和社会实践教学工作，促进产学研相结合，全面提 

高教育质量，甲乙双方本着相互协作、互惠互利、资源共享、共同发展的原则， 

为共同建设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经双方商议，达成如下 

协议： 

 

一、甲方 

 
1. 甲方根据学校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大纲要求， 

结合乙方实践教学条件，确定实践教学指导书和实践教学计划（包括实践学生人 

数、专业、时间、内容等），提前送交乙方，双方确定后共同执行。 

2. 发挥学校的资源优势，为乙方提供人员培训、业务咨询和理论指导， 

优先向乙方推荐优秀毕业生。 

 

3. 甲方可对乙方人员进行荣誉聘用，被荣誉聘用人员可应邀到学校作专 

题讲座或推介活动。 

4. 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期间，参与实践教学的师生应严格执行乙方的安全、 

保密等各项规章制度，并积极承担乙方安排的实践教学任务，讲求效率、保证质 

量。 

5. 开展校外实践教学期间，甲方应派出责任心强、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 

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实践教学指导教师，负责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组织纪律、 

专业知识、道德诚信、安全保密等相关方面的教育和管理。 



二、乙方 

 
1. 乙方是甲方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专业签约的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双方 

共同参与基地建设和实践教学指导工作。 

 

2. 在不影响正常工作的情况下，为甲方提供实践教学条件和保障，协助 

甲方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3. 向甲方反馈学生实践情况，并提供学生个人实践情况的鉴定意见。 

 
三、为加强协作，甲乙双方定期互通信息，总结交流经验，确保基地长期 

健康发展。 

四、本协议一式七份，甲方执五份，乙方执两份，具有相同效力。 

 
五、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有效期 叁 年。有效期满后，经 

双方协商同意后可再续签。 

六、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协商解决。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任何一方均有权依法向乙方所在地的法院 

提出诉讼。 

 

 

 

甲方：广东开放大学人工智能学院 乙方：广州市驴车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甲方代表（签字）： 乙方代表（签字）： 

2020 年 4月 20日 2020 年 4 月 20 日 


